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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6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致信提请你注意 2018 年 1 月 2 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8/6)和 2018 年 1 月 5 日的同文信

(S/2018/23)，其中卡塔尔声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侵犯卡塔尔领空。为此，

我谨随信转递巴林交通和电信部的一份报告连同地图和其他附件。报告以有据可

依的证据，驳斥了卡塔尔上述信件中的说法。经审查巴林民用航空交通管制中心

的记录，显然可见这些飞机要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训练区飞行，要么在巴林

地区控制中心控制的国际水域(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并非在卡塔尔声称有主权

的地区上空飞行。 

 鉴于上述报告中的信息，我谨强调以下几点： 

– 2018 年 1 月 2 日的同文信声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机(序列号 0403)

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侵犯卡塔尔领空。巴林

主管当局的报告表明如下： 

  与卡塔尔声称的相反，这架飞机在巴林飞行情报区的空域内飞行。

该区域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授权巴林管理的，以促进国

际水域(专属经济区)上空的航空安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第

五十八条规定，“在专属经济区，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在

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享有第八十七条所指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

用途，诸如同船舶和飞机的操作……有关的……那些用途”。《公约》第

七部分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

国。公海自由是在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的。公

海自由对沿海国和内陆国而言，除其他外，包括：(a) 航行自由；(b) 飞

越自由……”。 

– 2018 年 1 月 5 日的同文信声称，2018 年 1 月 3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一架军用飞机(呼号 UAF2276，型号 DH-6)在卡塔尔的专属经济区上

空飞行。巴林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报告表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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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在巴林飞行情报区空域内飞行，位于国际

水域上空。飞机在飞向巴林境内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高度 8 000 英

尺，并在与巴林飞行情报中心直接联系。在雷达引导下，该飞机在谢

赫·伊萨空军基地着陆。根据相关业务程序，该飞机的飞行计划已事先

通过飞行计划自动管理系统送交卡塔尔的空中交通管制股。 

 2017 年 12 月 27 日，卡塔尔空军 2 架飞机拦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2 架军

用运输机。其中一架飞机(航班 UAF812)距离卡塔尔海岸 37 英里，当时正飞往谢

赫·伊萨空军基地，而另一架飞机(航班 UAF813)距离卡塔尔海岸约 30 海里，当

时正飞往安曼的马尔卡机场。此外，卡塔尔防空还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2 架军

用运输机发出信息，指示它们改变航向。那两架飞机的航班分别是 UAF1211，距

离卡塔尔海岸 12 海里，正飞往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 UAF1226，距离卡塔尔海

岸 45 海里，也在飞往谢赫·伊萨空军基地。 

 卡塔尔声称拥有主权并指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侵入的区域属于巴林

主管当局监测的范围。这一安排是根据巴林和卡塔尔 2000 年签署的空中交通服

务协定第 3 条作出的。该条规定，缔约方商定由巴林境内的巴林飞行情报中心负

责监测该空域和卡塔尔领水上空(见协定第 2 条的定义)的飞机活动，除了根据两

国民航当局达成的技术安排，由卡塔尔负责的航路或较低高度的飞行以外。依照

协定第 4 条，只要业务需要，这一安排随时应由当事方商定进行审查。 

 此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并没有侵犯卡塔尔领空。上述报告所述的所

有飞机距离卡塔尔海岸至少都有 12 海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部分第二节

第三条规定“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

起不超过十二海里的界限为止”。 

 总之，该报告所载资料表明，卡塔尔在上述信件中所作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这些信件提出虚假事实，散布不正确的信息，而且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文书。这些

信也是卡塔尔不遵守睦邻原则无端加剧事态的行为。卡塔尔战机拦截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的飞机是对航空安全的威胁，显然违反国际法。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所有

飞机都在国际民航组织认可的国际空域和巴林领空内。更令人不安的是，甚至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抵达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后，卡塔尔还继续试图

与其通话。 

 因此，卡塔尔务必注意做到准确，因为如此行事并如此不负责任的说法有损

其信誉，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睦邻关系原则，并将影响国际安全与和平。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海法·阿里·艾哈迈德·马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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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6 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的附件 

  交通和电信部 

  报告 

1. 201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当地时间 9 时 53 分整，观察到一架战机(序列号

0403)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空的训练区 OMR54 飞行。该飞机离开训练区，飞行

约 7 英里进入巴林飞行情报区空域。飞机在国际水域上空 33 000 英尺的高度盘

旋了一分钟，然后转向东南，飞回训练区。这架飞机没有与巴林飞行情报中心联

络(见图 5)。 

2.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空中交通管制通讯记录表明发生如下情况： 

• 当地时间约 8 时 50 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架从阿布扎比机场飞往谢

赫·伊萨空军基地的 C-130 型军用运输机(航班 UAF1211)的机长说，他

收到卡塔尔发来的若干信息，命令他从其航路(UP699)右转。当时，该飞

机位于巴林国际机场东北大约 50 英里，距卡塔尔海岸 12 英里。飞机改

道并右转，以便始终远离卡塔尔海岸(见图 1)。 

• 当地时间大约 9 时 17 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架 CN-35 型军用运输

机(航班 UAF812)沿航路 UP699 从阿布扎比机场飞往谢赫·伊萨空

军基地。当这架飞机来到 NAGOG 点上空并距离卡塔尔海岸约 37 英

里时，卡塔尔空军的 2 架幻影飞机连同其护航飞机对它进行拦截，

并在飞机到达距离卡塔尔海岸 15 海里开外的 VEDED 点时，要求

UAF812 航班的机长右转，以避开卡塔尔领空。大约 9 时 38 分，当这架

飞机离 SOGAT 点 8 海里并距离卡塔尔海岸 18 海里时，拦截飞机顾自

离开，朝东飞去(见图 2)。 

• 当地时间大约 9 时 39 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架 CN-35 型军用运输机

(航班 UAF813)沿航路 UL768 从阿布扎比机场飞往安曼(马尔卡机场)。

巴林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改变了该飞机的航线，使它距离卡塔尔海岸更远，

希望这样能确保飞机不被拦截。然而，当飞机飞到 MODOG 点 5 海里

开外、距离卡塔尔海岸约 30 海里之处时，又是卡塔尔那 2 架飞机对它

进行拦截，并一路监护到距离 SOGAT 点以北 10 英里、卡塔尔海岸以北

大约 20 海里处。这时，拦截飞机顾自离开，朝卡塔尔方向飞去(见图 3)。 

• 当地时间大约 10 时 34 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架从阿布扎比飞往

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 C-17 型军用运输机(航班 UAF1226)在距离

NAGOG 点以北 8 英里、卡塔尔海岸 45 海里处时，机长收到卡塔尔防

空的一条信息，命令他离开卡塔尔领水。经与卡塔尔民用空中交通管制

联系，确定有足够距离，飞机于是继续沿航线飞行(见图 4)。 



S/2018/56  

 

18-01280 (C) 4/15 

 

3. 2018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当地时间 10 时 38 分整，观察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一架 DH-6 型军用运输机(呼号 UAF2276)飞往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这架

飞机在巴林飞行情报区空域内飞行。在国际水域上空，高度 8 000 英尺，并在与

巴林飞行情报中心直接联系。根据空中交通管制程序，使用雷达引导飞机在

UM600 和 UL768 航路之间飞行，随后在谢赫萨空军基地降落。根据相关业务程

序，上述飞机的飞行计划事先已通过飞行计划自动管理系统发给卡塔尔的民航管

制股(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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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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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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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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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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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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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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